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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杨农（兽药）罚〔2026  〕1号
	[bookmark: _GoBack]陕西中远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假兽药案
	陕西中远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	91610403770023356U
	樊俊
	陕西中远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印有治疗猫犬疾病治疗功效的“磺胺间甲氧嘧啶片”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》不符，所标明的适应症和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，违反了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
	依据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，以及《陕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。
处罚种类：一是罚款：人民币7200元整。二是没收违法所得：人民币2400元整。以上罚没共计人民币9600元整。

	[bookmark: OLE_LINK123][bookmark: OLE_LINK126][bookmark: OLE_LINK125]当事人必须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建行杨陵区支行杨陵区非税收收入缴纳罚（没）款。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	杨陵区农业农村局
处罚决定日期：2026年5月25日
	



